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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青年社會住宅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要點 

民國114年8月25日執行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一、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有效運用新北市青年

社會住宅(以下簡稱社會住宅)公共空間及促進社區活絡，特依新北市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市有財產商業服務設施及其他建築物出租規章第

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承租戶：指社會住宅承租人、店鋪空間承租人及租用公益空間之機

關。 

(二) 場地：指新北市社會住宅附屬公共空間設施，如附件一。 

(三) 管理人員：指本中心委託管理社會住宅相關事務之物業管理廠商，

包含總幹事(或主任、經理)、秘書及保全人員。 

三、 申請方式： 

(一) 申請單位(人)應於申請前向使用場地所屬社會住宅管理中心(以下

簡稱管理中心)洽詢場地使用狀況，並於使用日前十日向管理中心

提出申請文件，經本中心審核通過並繳清費用後始得使用。 

(二) 活動如需搭設舞台、棚架等設施，或需錄影、實況轉播，申請單位

(人)應於申請時提出，並經本中心同意。 

(三) 場地開放使用時間為每日八時至二十時，每次申請使用時間不得跨

日，如需跨日應重新提出申請文件。 

(四) 申請應繳交文件： 

1、 場地租借申請表(附件二)：個人申請時，須檢附身分證影本；

公司、機關、團體或法人申請時，須檢附商工登記或立案證明。 

2、 場地使用切結書(附件三)。 

3、 場地復原確認及保證金退款申請書(附件四)。 

(五) 申請使用社會住宅場地（含場地內之各項設備）及於社會住宅拍攝

商業性質廣告、影片、電影等，經審查核准者，其應繳納之場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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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及保證金如場地使用收費標準(附件一)。 

(六) 申請單位(人)應於核准後三日內繳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並依核

准內容使用。但核准日至使用日未達三日者，至遲應於使用前繳清

費用。逾時未繳納者，本中心得撤銷核准。 

四、 優惠及減免標準： 

(一) 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1、 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因公務使用者。 

2、 經本中心認定具提升文化藝術、社會教育等功能之活動，或提

供社會住宅承租戶免費參與之活動，並由本中心同意協辦者。 

(二) 非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申請於社會住宅拍攝公益、文化或社教等

影片，並經本中心同意協辦者，場地使用費依收費標準所訂金額之

百分之五十收費，免收保證金。 

五、 租借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 場地使用時間以申請書所載為準。但經管理人員同意提前或逾時

使用場地，依下列標準及實際加用時間加收場地使用費： 

1、 加用時間於三十分鐘以內者，以半價計收。 

2、 加用時間超過三十分鐘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費用計收。 

(二) 場地使用費為基本費用，包含場佈作業、基本照明、空調及場地所

附各項設備(以現場提供之設備為準)之使用費。 

(三) 申請單位(人)於使用場地前應與管理人員進行會勘，並應於場地

使用後一小時內回復原狀，且會同管理人員確認場地設備，完成歸

還程序。 

(四) 場地設備經使用並完成復原作業且未有損毀者，本中心於確認場

地、退款文件齊全後二十個工作天內全額退還保證金。若有設備毀

損、環境髒亂或未復原等情形，將自保證金中扣抵必要費用，不足

部分由申請單位(人)另行負擔。設備如有損壞，應依市價賠償。 

(五) 如本中心因臨時緊急使用需求與已申請使用場地時段衝突，本中

心有優先使用權。申請單位(人)經本中心通知後，得申請變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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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其他場地或辦理退費，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六) 申請單位(人)辦理活動過程中，如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概 

由申請單位(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與本中心無涉。 

(七) 場地租借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立即停止租借，所

有費用(含保證金)不予退還，申請單位(人)不得異議，並不得請求

賠償或補償： 

1、 違反法令或本要點規定者。 

2、 有營利行為者。 

3、 蓄意破壞公物者。 

4、 影響社會住宅之安寧、秩序，經管理人員勸導後仍未改善者。 

5、 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且有涉及宗教及政治議題、違

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妨害公共安全或不法行為者。 

6、 場地使用人於場地內吸菸、飲酒或含有酒精成分之飲料，或嚼

食檳榔。 

7、 有其他致生本中心權益損害之行為者。 

(八) 申請單位(人)使用場地曾有前款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拒絕受理

其申請。 

六、 本要點經執行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青年社會住宅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 

場地名稱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 可容納座位人數 

土城員和青年社會住宅 

閱覽室 
200元/小時 

1,000元/次 

15人以下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 

閱覽室 1 
200元/小時 15人以下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 

閱覽室 2 
200元/小時 15人以下 

中和安邦青年社會住宅 

共享空間 
250元/小時 15~30人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 

多功能會議室 
300元/小時 70人以下 

說明： 

1、使用時間以申請書登記時間為費用計收標準。 

2、如經管理人員同意，使用時間超出申請時間，場地使用費計費如下：加用時間於 30分鐘以內者，

以半價計收；加用時間超過 30分鐘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費用計收。 

3、場地使用費包含場佈作業、基本照明、空調及場地所附各項設備(以現場提供之設備為準)之使

用費。 

 

  



 

附件二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青年社會住宅場地租借申請表 

申請活動名稱  活 動 類 型  

使 用 場 地  使 用 人 數  

活 動 內 容  

使 用 時 間 

(含場佈時間 )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應 繳 費 用 
□場地費 元  

□保證金 元(*保證金於退款時匯費將逕予扣除)。 

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匯 款 帳 號 銀行：台灣銀行板橋分行，戶名：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帳號：027001209533 

茲向貴中心申請租借上列場地(含設備)，願遵守貴中心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並依所申

請之活動內容使用，活動過程中如違反規定，願接受隨時停止使用並負擔相關之法律責任，絕無

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申請單位(人)： (印信)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簽章) 

 

聯 絡 人： 

電 話： 

E m a i 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管理中心 資產管理部 行政部財務組 

 
 

 



 

附件三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青年社會住宅場地使用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向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租借___________青年社會住宅              

辦理              活動，立切結書人同意且知悉下列事項，並承諾於租借期間遵守相關規定，特

立此切結書為憑。 

一、已詳閱「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要點」及所有相關場地使用注意事項之規定，並

同意依規定之使用方式，辦理所申請之活動。 

二、於活動期間已妥善規劃相關安全措施，如發生任何問題將自行負責。 

三、於活動期間願遵守社會住宅相關規定並接受管理人員之指導。 

四、於活動結束後，完成場地復原(含清潔)，並知悉如有損毀相關設施設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活動期間相關人員均保持隨時可聯繫狀態；若有緊急事件，應立即作適當之處理。 

六、活動期間應避免干擾到社會住宅住戶。 

七、如有搭設舞台、棚架等設施，應於申請場地租借時提出，並經中心核准，嚴禁破壞既有鋪面或植

栽槽等設施。 

八、如使用期間需錄影或實況轉播應於申請時提出，並經中心同意。 

九、活動產生之垃圾，應自行清運。 

十、活動期間有場地使用不當或其他因素，導致人員傷亡或物品損失，立切結書人願自行負損害賠償

及相關之法律責任。 

十一、場地使用之相關規定如有變動，以中心最新公告為準。 

    此致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立切結書人 

申請單位(人)：                          (印信)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青年社會住宅場地復原確認及保證金退款申請書 
填表日期：            

場地名稱                青年社會住宅                。                  

使用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復原確認 

□場地已完成清潔。 

□場地設備全數歸還無損壞。 

□其他                              。 

□場地未復原                             。 

管理中心確認核章 

 

退款項目 

金額 

□保  證  金：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場地使用費：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因                        扣款：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共計退款：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註：1.款項將於本中心確認場地、退款文件齊全後，於20個工作天內退還。 

    2.退款匯費將逕於退款金額中扣除。 

退款原因 □場地使用完畢□場地取消使用□其他 

退款帳號 

(行庫名稱請

書寫全名、分

行別及代碼) 

(另附存摺影本) 

行庫名稱(含代碼)：      分行別(含代碼)：              。 

戶  名：                     帳  號：             。  

 

 

 

 

 

 

 

 

 

(如退款帳戶非申請單位，請填寫) 

本款項為            代為墊付，故退還予            帳戶。                       

   此致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申請單位(人)：                     (印信) 

   負 責 人：                         (簽章) 

   統一編號：  

 

存摺封面黏貼

處 


